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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搭
總
統
船
同 

諸
君
搭
總
統
船
返
國
。。可
享
最
完 

善
之
招
待
。。如
水
路
行
程
之 3
 固 

船
行
快
捷"
。船
位
佈
置
齊
備
。。頑 

食
優
良
。。快98

源
急
。。他
如
餃
置 

完
善
。、樓 

66 新
式
真
大
。。有
影
畫 

戲
。。賣
物
塲
。。吸
烟
室
閱
書
房
。。 

又
有
聯
歡
會
。，與
友
作
種
種
豊 

。。豈
路
快
樂
道
遙
自
在
。。足
令
諸 

君
精
神
與
身
体
爽
快
。。偷
兼
惠
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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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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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者
付
愼
擎
一
月
十L  

織
統
麥
堅
尼 
十一月卄r

加
蘭
士
育
四
日

窗

總
統
良
臣
十 X 天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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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更
正
船
期 

由
雲
開
行 
船
名 

到
雲
域
埠 

十
一
月
二
号
益
臣
十
月
十
二
号

十
二
月
四
号 
且
路
神
土
十
一
月
十
二

正
月
六
号 
千
地
利
士 
十二月十六号 

二
月
三
号
益
臣
正
月
十
三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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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？

拡

衣

以
上
各
號
船
由
雲
埠
開
往
遠
東
特
開
往
上
海
停M 

大
以
供
搭
客
遊
覽

北

京

酒

楼

每
日
午
后

時

開
至
晨
早
三
時

日
寇
乙
貪
慾
一 
永
無
厭
足
：
不
特
有
一
征
服
一
中 

國
之
野
心 

且
存
宰
割
全

lit
界
之
夢
想 

故
對 

中
國
之
侵
畧
、
永
無
止
境
、
而
對
世
界
和
平
之 

危
害
。
亦
無
盡
期
也
九
一
 
八
後 
R
宼
對
我 

之 
一 
貫
侵
畧
行
爲 e
未
嘗
宜
日
停
止
:
東
三
省 

被
吞 
熱
河
淪
陷 
冀
東
僞
政
府
成
立
:
華
北
特 

殊
化 
豐
台
被
佔 
以
迄
蘆
溝
橋
事
件
之
爆
發
，" 

皆H
寇
貪
慾
無
厭
之
侵
畧
結
果
、 
在
今
日
中
國 

强
力
抗
拒
之F

。在
名
國
譴
責
之
下
。。其
兇
燄 

猶
小
稍
歛
，。日
公
然
反
對
第
一
一
國
之
干
渉
，。不 

特
不
履
行
條
約
之
義
務
。
且
對
九
國
會
議
：
亦 

持
異
議
。•
可
知
日
寇
非
至
力
蝎
勢
窮
。
絕
無
和 

平
之
可
言
也
。。

九
國
會
議
中
之
英
法
美
諸
代
表
，。務
須
切
認
中 

日
兩
方
之
情
形
。
中
國
一
息
尙
存
；
决
不
能
承 

認
敵
人
之
侵
佔
：
而
進
行(
和
平
)
談
判
。、日
本 

未
到
力
竭
勢
窮
之
時
亦
永
無
停
止
中
國
侵
畧
 

之
理
。。故
以
一
調
停
一
方
式
以
處
理
中
日
事
件
。。 

必
無
效
果
。
締
約
諸
國
。，荀
確
欲
履
行
條
約
之 

義
務
:
苟
確
欲
保
障
中
國
簡
土
主
權
之
完
整
。。 

卽
須
壺
致
以
制
裁
方
法
。遏
制
日
寇
之
暴
行
。" 

夫
如
是
:
則
遠
東
和
平
可
期
。， 

Hf:.
界
和
平
可
保 

。"
而
不
負
此
次
九
國
會
議2
神
聖
使
命
。 

九
國
會
議
開
幕
之
始
，吾
人
不
欲
即
論
其
效
果 

如
何
。，然
荀
欲
得
良
好
之
效
果
:
則
一
致
制
裁 

日
寇
，
乃
唯
一 
可
行
上
途
徑
，可
斷
言
也
。 

本

館

特

電

 

▲
昨
晚
七
時
半
接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
 

g
我
軍
已
分
五
路
南
下
入
浙 

省
一
以
便
取
道
杭
州
灣
進 

入
淞
江
。
我
軍
刻
與
敵
劇

山

C

戳
6
敵
机
百
架
由
滬
飛
往
淞
江 

投
炸
。
我
空
軍
向
敵
反
攻 

;
在
淞
江
東
端
空
際
與
敵 

机
相
遇
、致
演
成
激
戰
。。

，
我軍已一 

敵
頗
衆

鎭
。斃

欲
護
家
人
須
貯
欵 

如
華
僑
欲
在
銀
行
開
貯
戶
却 

有
兩
問
題
(
豊)
貯
欵
于
銀
行 

是
否
安
穩(
二)
如
欲
積
資
返 

中
國
或
寄
欺
囘
家
以
養
家
人 

當
以
何
者
爲
便
利

貯
欺
於
賣
路
銀
行
其
穩
固
無 

可
疑
義
因
有
通
信
處
及
支
行 

遍
佈
於
各
處
故
本
行
能
在
各 

處 照
極
平 

181 價
而
發 ®
單
因 

本
行
經
理
大
宗
滙
兌
生
意
故 

能
列
最
相
宜
之 ®
價
也 

在
滿
地
可
雲
高
華
域
多
利
等 

母
之
本
行
俱
雇
有
華
員
以
接 

待
華
顧
客
幹
練
熟
手
應
接
週 

列
凡
顧
客
有
未
明
者
當
樂
爲 

指
導
無
論
環
境
如
何
應
在
本 

行
貯
款
爲
爾
投
資
之
初
步
不 

論
在
本
行
任
何
分
行
貯
款
均 

能
享
受
實
效
與
有
禮
的
愼
重

◎
本
報
有
字
花
紙
袋
發
售 

每
千
價
銀
八
元

拾

由
雲
埠
開
行
日
期
表 

船
號 
陽
曆
日
期

弋s^  
辭
| 

I

啰
 

必
隨
叱

七

洲
皇
后

皇

天

逊

坎
拿
大

快
捷

十
月
二
日

船
量
巨
大

俄
國
皇
后
十月十六日

之 四 大 特 色

到

食
生
鮮

日
本
皇
后
十

通
爽

亞
洲
皇
后

十
一
月
士
二
日

香

坎
拿
大

十
一
月
甘
七
一

港

材
洋
客
務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佈

羨
茂
代
理
詩
丕
亜
麟
鱗• 
諸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 0
0

接
洽 
■

爲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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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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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
言 

論 
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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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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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 

九
國
會
議
之
前
奏
曲 
一吐 

九
國
會
議
：
已
於
昨
三B
A
比
京
開
幕 

締
約 

各
國
【英
、美
、比
、法
、意
、荷
、葡
、中
、日
〕
’除 

日
本
外
。
均
派
大
員
出
席 
一
贊
助
籠
約
國 
之
挪 

威
、丹
麥
、及
非
簽
約
國2
蘇
俄
；
亦
應
比
政
府 

之
邀
請
：
派
員
參
加
。。
一 
時
世
界
視
線 

咸
集 

於
斯
會
:
善
此
次
會
議
，
匪
特
具
有
停
止
中
日 

戰
爭
之
任
務
一
且
負
有
維
護
世
界
和
平
之
重
要
 

使
命
也
：

從
會
議
之
前
奏
曲
中
。吾
人
得
聆
各
國
代
表
之 

言
詞
-
英
美
法
諸
國
代
表
;
均
認
中
日
局
勢
之 

嚴
重 
、有
尋
求
解
决
之
必
要
：
但
解
决
之
途
徑 

。
則
以
和
平
爲
原
則
。採一 
調
和
一2
方
式
一
使 

中
日
接
近
直
接
談
判
，故
對
日
方
之
暴
行
、 

全
無
責
備
：
大
會
主
席
比
國
代
表
斯
巴
氏
。
且 

謂
九
國
會
議

c

不
能
視
爲
國
際
法
庭
。以
禁
止 

日
本
之
行
動
。或
定
日
本
爲
有
罪
。
而
意
國
代 

表
更
公
然
爲
日
本
張
目
。。斥
責
美
總
統
磁
斯
福 

芝
城
上
演
說 

而
反
對
對
侵
畧
者
施
以
强
力
之

制
裁 

意
大
利
與
日
本
。
實
一
丘
之
： 

言
荒
謬
，
甘
爲
議
塲
中
之
該
賊
。實
.

其
出
 

異
，

亦
無
足
論
但
英
美
注
三
國
。，爲
會
議
之
中
堅 

晚
其
代
发
之
言
論
，則
對
會
議
之
核
心 

可 

略
睹
一 
貳
"
。即
以
「調
和 
爲
匸
具
一
以
解
决
中 

日
間
大
規
模
之
戰
爭
也
一
然
住
目
前
情
勢
之
下 

。。此(
調
和
」方
法
。有
濟
事
乎
。 

我
國
出
席
代
表
顧
維
鈞
，住
議
席
上
曾
鮫
表
宣 

言 

謂H
本
一H
不
停
止
中
國
之
侵
客
"
中
國 

誓
必
抵
抗
到
底
。
無
論
任
何
代
價
，亦
無
和
平 

之
可
言 

顧
氏
此
言
。r
已
將
我
全
民
族
之
堅
决 

意
志 

坦
陳
於
列
强
之
前
：
今
日
上
中
國 

已 

到
最
後
之
生
死
關
頭
一
捨
抗
戰
實
無
以
圖
存
< 

H
寇
視
我
國
如
無
人
?
土
視
我
民
如
草
芥
 

六
年
來
我
主
權
領4-

霞
受
敵
人
之
蹂
腐
摧
殘
。 

我
全
國
同
胞
受
肅
敵
人
之
凌
辱
殺
戮
。今
乃
忍 

無
可
忍 

怒
吼
而
起
:
展
開
神
聖
的
全
民
抗
戰 

我
人
爲
生
存
而
戦 
-
爲
自
由
平
等
而
戰
， 
爲 

0
理
正
義
而
戦 

無
論
如

101 
犧
牲 

亦
必
堅
持 

到
底
一萬
無
委
曲
求
全
之
理
一
，我W 
敵
人
拚
牛 

死
之
時
：
亦
無
所
謂
和
平
也
:

V

必
，

<

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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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華

民

國

貳

十

六

年

十

一

月

九

號

 

1
;

星
期
貳

孔

子
貳
千
四
百
八
七
八
H

夏
曆
歳
次
丁
丑
年
拾
月
初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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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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